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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何謂抗辯權？抗辯權有幾種？請分別說明之，並就其不同類型各舉三例以對。(25分) 

〈擬答〉 

(一)抗辯權者，謂對抗權利人行使權利的權利。抗辯權人於請求權人或其他權利人行使權利時，得拒絕給

付或阻止其行使，故抗辯權在性質上為一種對抗權。 

(二)抗辯權依其性質又可分為： 

1.永久性抗辯權：又稱為「排除性」抗辯權。亦即該抗辯權可使請求權的行使，永久被排除，在訴訟

上可使原告受駁回的判決。例如： 

(1)消滅時效抗辯權：依民法第一二五條規定，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法第一四四條第

一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即。 

(2)侵權行為取得債權之拒絕履行權：民法第一九八條規定，因侵權行為對被害人取得債權者，被害

人對該債權之廢止請求權，雖因時效而消滅，仍得拒絕履行。 

(3)票據法上抗辯：票據法第十四條規定，執票人於取得票據時，因惡意明知或重大過失不知其前手

為無處分權人者，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此時票據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2.暫時性抗辯權：又稱為「延期」抗辯權。即非永久拒絕相對人的請求，僅能使請求權一時不能行使

而已。例如： 

(1)同時履行抗辯權：民法第二六四條規定，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是以，若他方已出給付者，即不可再為主張拒絕給付。 

(2)保證人先訴抗辯權：民法第七四五條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

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亦即僅得對主債務人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結果前，發生阻止之作

用。 

(3)不安抗辯權：民法第二六五條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應先向他方先為給付者，如他方之財產，於訂

約後顯形減少，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時，如他方未為對待給付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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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以A屋向乙銀行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借貸新台幣一百萬元後，復以A屋又向丙銀行設定第二順位抵

押權借貸新台幣六十萬元。嗣因甲無力清償其債務，A屋經法院依法拍賣後可分配價金為新台幣一百

二十萬元。請問：若不考慮利息及其他費用，則乙、丙銀行各可獲得多少債務清償？(25分) 

〈擬答〉 

(一)按抵押權者，謂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擔保之不動產，得就其賣得價金受清償之權。不

動產所有人，因擔保數債權，同一不動產，設定數抵押權者，其次序依登記之先後定之。而就抵押物

賣得之價金，亦按各抵押權人之次序分配之。民法第八六ｏ、八六五、八七四條定有明文。 

(二)本題中，甲向乙銀行借款新台幣一百萬元，並提供A屋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予乙，復就A屋設定第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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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抵押權予丙銀行，並貸款新台幣六十萬元。是乙、丙銀行之抵押權之次序應依登記為之，即乙銀行

抵押權之次序優先於丙銀行之抵押權。 

(三)今甲無力清償欠款，A屋依法經拍賣，其所得價金一百二十萬元部分，應依抵押權之次序分配予抵押

權人。基此，一百二十萬元首應清償乙銀行之一百萬元貸款，餘二十萬元則清償丙銀行之貸款，丙銀

行不足清償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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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C)01.出賣人為履行買賣契約，移轉買賣標的物所有權給買受人的行為，性質上屬於： 

(A)共同行為        (B)債權契約        (C)物權行為        (D)準物權行為 

(D)02.甲與乙成立僱傭契約，約定由甲為乙服勞務，而乙給付報酬給甲。若雙方未定報酬額時： 

(A)報酬額由僱用人決定之         

(B)報酬額由受僱人決定之 

(C)報酬額依國民平均所得定之        

(D)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 

(A)03.十五歲的甲，偽造父親的同意書，向電子用品店老闆購買電子照相機，甲與電子用品店的契約效力

如何？ 

(A)有效        (B)無效        (C)效力未定       (D)得撤銷 

(A)04.下列有關買賣標的物之危險負擔敘述，何者正確？ 

(A)買賣標的物之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 

(B)買受人請求將標的物送交清償地以外之處所者，自請求時起，標的物之危險，由買受人負擔 

(C)以權利為買賣之標的，縱使出賣人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亦無危險負擔之問題 

(D)買賣標的物之危險，自契約成立時起，由買受人承受負擔 

(A)05.法人須設何種機關就一切事務代表法人，並執行法人的事務？ 

(A)董事        (B)總裁       (C)總經理       (D)執行長 

(B)06.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此為抵押權之何種特性？ 

(A)不可分性      (B)從屬性       (C)物上代位性       (D)無因性 

(D)07.共有人拒絕依協議辦理分割登記者，他共有人得請求履行分割登記，其消滅時效之期間為多少年？ 

(A)三年       (B)五年       (C)十年       (D)十五年 

(B)08.機車所有權之讓與，須為下列何行為，始生效力？ 

(A)訂立書面                                          (B)交付機車 

(C)至監理機關辦理機車過戶登記        (D)給付價金 

(A)09.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同種類給付之數宗債務之全部債額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於清償時，由清償人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       (B)於清償時，由債權人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 

(C)逕依法律規定，儘先抵充債務金額最多者       (D)逕依法律規定，儘先抵充已屆清償期之債務 

(B)10.甲於訂約時可得而知欲出售予乙之標的物已滅失，卻仍與乙訂約。乙向甲請求賠償因契約無效所受

損害，該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何？ 

(A)一年        (B)二年        (C)五年       (D)十年 

(C)11.甲於清償期到來時欲進行給付，乙卻拒絕受領。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之債務即告消滅                                               (B)甲即得撤銷與乙之契約 



P.3 

(C)甲仍須繼續保管契約標的物或得提存該物         (D)乙不得再請求甲為給付 

(B)1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償契約必為雙務契約 

(B)定金之性質為要物契約 

(C)關於違約金之種類，若當事人之間無特別約定，法律上將之視為懲罰性違約金 

(D)代位權之行使應以訴訟之方式為之 

(D)13.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者

，稱之為： 

(A)過失        (B)特殊侵權行為        (C)事變        (D)故意 

(D)14.甲以三萬元懸賞協尋走失的名貓。乙見廣告後，不顧手上工作，努力尋貓，頗有線索。其後甲撤回

懸賞廣告，而乙因未工作，損失三萬五千元薪資。問乙可以請求什麼？ 

(A)完全不能請求                       (B)三萬元的懸賞廣告報酬   

(C)三萬五千元的薪資損失        (D)最高三萬元的薪資損失 

(A)15.甲向乙購買價值三千萬元土地一筆，在完成移轉登記後土地被徵收，甲取得補償金三千五百萬元。

其後發現買賣契約自始無效，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 

(A)甲應返還三千五百萬元給乙        (B)甲應返還三千萬元給乙 

(C)政府應返還土地給甲                    (D)政府應返還土地給乙 

(D)16.下列有關死亡宣告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失蹤滿七年以上之人，配偶可聲請死亡宣告 

(B)於特別災難時，失蹤滿一年者，檢察官可聲請死亡宣告 

(C)就滿八十歲之人，失蹤三年以上，其繼承人可聲請死亡宣告 

(D)一經法院為死亡宣告，視為於失蹤之時起死亡        

(B)17.下列何者為有效的法律行為？ 

(A)六歲之甲贈與其玩具給同伴                           (B)十九歲已婚之乙訂立租賃契約 

(C)二十五歲之丙於無意識中簽訂買賣契約        (D)七十歲之丁於宣告禁治產後設定抵押權 

(D)18.滿十六歲之乙女，其所為下列何種法律行為，無須法定代理人同意即生效力？ 

(A)與甲男訂婚        (B)與甲男訂立收養契約 

(C)與甲男離婚        (D)與甲男依法結婚後，為日常家務所簽訂之契約 

(D)19.關於限定繼承，以下所述，何者錯誤？ 

(A)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 

(B)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為限定繼承之期限 

(C)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D)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因而消滅 

(C)20.婚約當事人間，因訂定婚約而贈與財物，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請求返還贈與物： 

(A)婚約無效        (B)婚約解除        (C)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死亡        (D)婚約撤銷 

(C)21.下列何者為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之法定方式：            

(A)應經法院公證        (B)應得法院許可         (C)應以書面為之        (D)應經法院登記 

(A)22.甲中年喪妻有一子丙，乙中年喪失有一子丁，甲與乙結婚後，則丙、丁間之關係為： 

(A)無親屬關係        (B)旁系血親        (C)旁系姻親        (D)直系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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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侵權行為之被害人，若不知有損害賠償義務人，則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幾年不行使而消滅？ 

(A)十五年        (B)十年        (C)五年        (D)二年 

(B)24.約定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質物之所有權歸屬於質權人者，其約定之效力為： 

(A)有效        (B)無效        (C)效力未定        (D)相對有效 

(D)25.甲夫乙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生有一子丙，丙與丁女結婚，並無子嗣。某日，甲、丙同時遇難俱亡

，甲、丙各留有遺產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試問：乙、丁各得繼承含計多少遺產？ 

(A)乙五十萬、丁一百五十萬元                (B)乙、丁各一百萬元        . 

(C)乙一百三十三萬、丁六十七萬元        (D)乙一百五十萬、丁五十萬元 


